


关于五通桥区地志办
2015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基本职能

参照政府批准的三定方案，五通桥区地志办主要职责是：

1.宣传、贯彻、执行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及相关实施细则。

2.按国家、省、市关于地方志要求，采访、摘抄、复制、拍照、收集各类资料；

3.开展区志、年鉴和地情资料的编写工作，指导分志、各类专业志和乡镇志的编写工作。

（二）2015年五通桥区地志办主要工作有：
1.完成《五通桥区年鉴》（2014年卷，约40万字）资料收集、编辑、送审并公开出版工作。2.完成收集资料、整理资料、编辑资料、送审初稿、修改并分别向省、市地志办报送《四川省年鉴》（2014年卷）和《乐山市年鉴》（2014年卷）入书的五通桥区资料任务。3.完成市地志办安排的《乐山市财政志》资料录入和编辑任务。4.完成下一部《乐山市五通桥区志》（2006-2020或2006-2026续志）2014年度文字和图片资料收集保存任务。5.培训、指导全区各单位编史修志工作任务，其中重点审查《五通桥区牛华镇杉树村志》工作。6.向单位和个人提供地情资料查阅利用服务。
二、部门概况

五通桥区地志办属一级预算，是实行公务员法管理的行政单位。
三、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5年五通桥区地志办收入预算总额为43.2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43.2万元。相应安排支出预算43.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31.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8.3万元，医疗卫生0.8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4万元。
四、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五通桥区地志办预算安排支出主要用于保障该部门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区志、区年鉴编撰相关工作。  
基本支出，是用于保障五通桥区地志办机关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项目支出，是用于保障五通桥区地志办为完成区志、区年鉴编撰及公开出版相关工作，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一般公共服务，主要用于机关人员工资、日常运转以及为完成区志、区年鉴编撰及公开出版相关工作而安排的年度项目支出，主要包括：区志、区年鉴编撰及公开出版相关工作经费的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主要用于机关离退休人员支出。
（三）医疗卫生，主要用于机关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及公务员医疗补助等支出。
（四）住房保障支出，用于机关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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